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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
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

《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》已

经 2023 年 12 月 25 日市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

布，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，推进政府依法行政，结合市政府规章

清理工作，经市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决定，对 1 件现行政府规

章予以修改，对 7 件现行政府规章予以废止。

一、决定修改的政府规章

（一）《无锡市人民防空规定》（市政府令第 173 号发布）

1.将第二条修改为：“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民

防空工作。”

2.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城市是本市行政区域人民防空

的重点。市、市（县）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民防空重点镇和

重点防护目标的综合防护能力建设。”

3.将第二十条修改为：“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、施工、工

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。建

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按照国家和省

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、接受委托的工

程质量监督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等材料报人防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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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备案机关备案。”

4.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：“人民防空工程除重要的指挥、通

信工程外，在不影响防空效能的条件下，可以开发利用。开发利

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向人民防空工程所在地人防部门备案。

“人防部门应当向平时使用人出具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

书面凭证，载明平时使用人、使用期限等事项，并在人民防空工

程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。”

5.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十二条第二款：“平时使用人可以委

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负责日常维护管理。

人民防空工程专用设备可以委托专业机构维护保养。”

6.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十八条：“在平时用作停车位的人民

防空工程中安装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的，应当符合人防部

门的监管要求，不得损害影响战时防护功能；涉及人民防空工程

防护改造的应当按照规定报经人防部门批准。”

7.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九条，修改为：“人民防空工程

日常维护管理应当达到下列基本要求：

“（一）工程结构完好；

“（二）人防专用设备设施性能完好，金属构件无锈蚀和损

坏；

“（三）工程口部畅通，防汛及地面附属设施完好；

“（四）工程的消防设施，风、水、电、信息等系统工作正

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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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（五）工程内部整洁、无渗漏；

“（六）工程内无私自改造或者私拉乱接现象；

“（七）工程平战转换所需设备设施按照规定存储；

“（八）相关标识标注完整、整洁；

“（九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要求。”

8.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，第二款修改为：“设置在

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，由所在单位维护管理。”

9.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，修改为：“市、市（县）

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防空警报试鸣，在试鸣五日前发布公告。”

10.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七条，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：

“（三）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公安等部门和单位组

建防化防疫专业队，承担对城市疾病预防控制，防疫灭菌，核、

化学、生物武器袭击的监测、侦察、化验、消毒、洗消等任务；”

第七项修改为：“（七）消防救援机构组建消防专业队，承担灭火

救援任务，必要时配合防化专业队执行防化洗消等任务；”。

此外，对有关文字作相应修改，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二、决定废止的政府规章

（一）《无锡市燃气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68 号发布）

（二）《无锡市国旗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48号发布）

（三）《〈无锡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〉实施细则》（市政

府令第 139 号发布）

（四）《无锡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



无锡市人民政府规章

无锡市人民政府发布

— 4 —

143号发布）

（五）《无锡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144 号

发布）

（六）《无锡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

146号发布）

（七）《无锡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157 号

发布）


